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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

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一、总则 

   （一）编制目的 

    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机制，科学有序高效应对突

发环境事件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安全，促进

社会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。 

   （二）编制依据 

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

防治法》、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国家突

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、《河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、

《承德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、《企业事业

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(环发

〔2015〕4 号)和相关法律、法规等,制定本预案。 

   （三）适用范围 

    本预案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内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。

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、生产安全事

故等因素，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

气、水体、土壤等环境介质，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

下降，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，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，

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，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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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包括大气污染、水体污染、土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

事件和辐射污染事件。 

辐射事故应对工作按照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辐射事

故应急预案》执行。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按照《围场满族蒙

古族自治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执行。 

   （四）工作原则 

   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坚持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，属地

为主、协调联动，快速反应、科学处置，资源共享、保障有

力的原则。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，各乡镇政府和有关部门要

立即自动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 

   （五）事件分级 

    按照事件严重程度，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、重大、

较大和一般四级。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见附件 1。 

    二、组织指挥体系 

   （一）县级层面组织指挥机构。 

    县级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组织体系在县政府统一领导下，

由领导机构、日常工作机构、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

构及技术支持单位、专家咨询机构等共同构成。 

    县政府统一领导全县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。负

责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的指导协调、调查处理和环境应急

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，当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时，县政府

成立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（以下简称“县指挥部”），

统一领导、组织和指挥应急处置工作。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

指挥部组成及工作组职责见附件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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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对需要市级层面协调处置的跨县级行政区域突发环境

事件，由县政府向省政府提出请求，或由县生态环境局向市

生态环境局提出请求。 

   （二）乡、镇层面组织指挥机构。 

    事发地乡镇政府成立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临时指挥部，负

责配合县级层面组织指挥机构应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环境

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。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，事发地乡镇政

府及时向县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，并参

与事发地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。 

   （三）现场指挥机构。 

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后，事发地乡镇政府应立即向县

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，县指挥部及时启动本

预案。各相关部门到达事发地成立现场指挥部，进行现场指

挥，乡镇政府临时指挥部取消并纳入现场指挥部，立即开展

环境应急监测，认真了解先期处置情况，根据事件的性质、

严重程度和应急处置的需要，研究提出各种应急处置方案并

及时组织实施。 

    三、监测预警 

   （一）监测和风险分析 

    县生态环境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环境监测，

利用现代信息技术，并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信息

加强收集、分析和研判。应急管理、交通、公安、城管、气

象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应及时将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

件的信息通报同级生态环境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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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

任，定期排查环境安全隐患，开展环境风险评估，健全风险

防控措施。当出现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时，要立即

报告当地生态环境部门。 

   （二）预警 

对可以预警的突发环境事件，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、交通、

公安、气象等部门研判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，应当及时

向县级政府提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，同时通报相关部门和单

位。县政府根据报告，按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、紧急程

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，按照程序报请政府批准后，可以发布

预警公告。预警分为四级，预警级别从轻到重依次用蓝色、

黄色、橙色和红色表示，分别代表可能发生一般（Ⅳ级）、较

大（Ⅲ级）、重大（Ⅱ级）和特别重大（Ⅰ级）突发环境事件。

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，预警颜色可以升级、

降级或解除。 

1.县指挥部根据接报信息和专家分析，实地了解情况，

报请县政府同意后，发布蓝色预警公告，表示可能发生一般

（IV 级）突发环境事件。 

2.县指挥部根据接报信息和专家分析，进一步核实情况，

由县政府报请市政府同意后，由市政府发布黄色预警公告，

表示可能发生较大（Ⅲ级）突发环境事件。 

3.县指挥部根据接报信息和专家分析，进一步核实情况

后，县政府报市政府同意，由市政府报请省应急指挥机构同

意后，由省有关部门或省政府发布橙色预警公告，表示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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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重大（Ⅱ级）突发环境事件。 

4.县政府根据接报信息和专家分析，进一步核实情况，

县政府报市政府同意，由市政府报请省应急指挥机构同意后，

由省有关部门或省政府报请国家应急办，由国家应急办发布

红色预警公告，表示可能发生特别重大（I 级）突发环境事

件。 

预警公告的内容主要包括：突发环境事件名称、预警级

别、预警区域或场所、预警期起止时间、影响估计、拟采取

的应对措施和发布机关等。预警公告发布后，需要变更预警

内容的应当及时发布变更公告。 

   （三）发布预警公告方式 

    县政府根据预警级别，及时通过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、

手机短信、警报器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向本行政区域

公众发布预警信息。对精神病人等特殊人群，医院、学校等

特殊场所以及报警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。可能

影响到的相关地区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向社会发布

预警信息。 

    县生态环境部门要将监测到的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

的有关信息，及时通报可能受影响地区的乡镇。 

   （四）预警行动 

    预警信息发布后，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预警级别，

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： 

    1.分析研判。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、专业技术人员及专

家，及时对预警信息进行分析研判，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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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程度。 

    2.防范处置。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，控制事件苗头。

在涉险区域设置注意事项提示或事件危害警告标志，利用各

种渠道增加宣传频次，告知公众避险和减轻危害的常识、需

采取的必要的健康防护措施。 

    3.应急准备。提前疏散、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，并

进行妥善安置。责令应急救援队伍、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

入待命状态，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

准备，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，做好应急保障工作。对

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相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

经营者加强环境监管。 

    4.舆论引导。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，公布咨询电

话，组织专家解读。加强相关舆情监测，做好舆论引导工作。 

   （五）预警级别调整和解除 

    发布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的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

门，应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适时调整预警级

别；当判断不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危险已经消除时，宣

布解除预警，适时终止相关措施。 

    四、信息报告与通报 

   （一）信息报告 

    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报送以政务值班系统为主渠道。县

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机构和县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是

受理报告和向上级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负责主体。 

   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，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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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必须立即采取应对措施，立即向县政府及生态环境行政主

管部门报告，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。也

可向公安部门报告，公安部门接报后应立即转达生态环境行

政主管部门。因生产安全事故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，安全监

管等有关部门应及时通报同级生态环境部门。县生态环境行

政主管部门必须设置 24 小时值班电话。 

接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或监测到相关信息后，县政

府应立即进行核实，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做出初步

认定，按照国家规定的时限、程序和要求，将有关情况向市

应急管理局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发生地基

层政权组织可以同时直接向市应急管理局和市生态环境局

报告。 

 对以下突发环境事件信息，县政府接到县生态环境分局

的报告后，应当立即向市政府报告： 

  1.初判为特别重大或重大突发环境事件； 

  2.可能或已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突发环境事件； 

3.可能造成国际影响的省内突发环境事件； 

    4.境外因素导致或可能导致省内突发环境事件； 

    5.认为有必要报告的其他突发环境事件。 

   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：突发环境事件种类，

污染物质和浓度，发生时间、地点、范围、程度、隐患，参

加应急处置有关部门的到位情况，已经采取的措施和下一步

的处置方案，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请求帮助解决的问题等。 

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分为基本情况报告和后续情况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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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情况报告要做到快速准确，后续情况报告要做到系统全

面。有关法律、法规对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另有规定的，

按其规定办理。  

   （二）信息通报 

县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

急信息共享系统，在可能发生或者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，除

另有保密规定的，要及时互通情况，通报所采取的措施和对

策。 

    如突发环境事件如涉及或影响到相邻县（市、区）、管委

会，可能或已经发生一般（Ⅳ级）、较大（Ⅲ级）突发环境事

件时，经市政府批准后，由县政府负责及时通报相邻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、管委会。 

    如突发环境事件中有外籍人员或港澳台同胞伤亡、失踪、

被困时，县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通报县政府外事办，由县政

府外事办向市政府有关部门报告，并协助处理相关事宜。 

    五、应急响应 

  （一）响应分级 

 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，将应急响应

设定为Ⅰ级、Ⅱ级、Ⅲ级、Ⅳ级四个等级。突发环境事件应

急响应坚持属地为主的原则，县政府要按照有关规定全面负

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。 

    初判发生一般环境事件（Ⅳ级），由县政府启动本级预案

并负责处理，县政府应急办和县级有关部门根据工作需要进

行指导、协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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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初判发生较大环境事件（Ⅲ级），由县政府负责做好先前

处置工作，市政府负责统一领导、组织和指挥应急处置工作。 

    初判发生重大（Ⅱ级）或特别重大（Ⅰ级）环境事件，

由县政府负责做好先前处置工作，市政府接报后迅速启动应

急预案进行处理，同时由市政府办公室向省政府应急办报告

详细情况，报请省政府启动《河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。 

   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在易造成重大影响的地区或重要时

段时，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。应急响应启动后，可视事件损

失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别，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

度。 

 （二）响应措施 

   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，各乡镇、部门和单位根据工作需

要，组织采取以下措施。 

    1.现场污染处置。 

    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要立即采取关闭、停

产、封堵、围挡、喷淋、转移等措施，切断和控制污染源，

防止污染蔓延扩散。做好有毒有害物质和消防废水、废液等

的收集、清理和安全处置工作。当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

产经营者不明时，县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对污染来源开展调查，

查明涉事单位，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，切断污染源。 

    县政府应组织制定综合治污方案，采用监测和模拟等手

段追踪污染气体扩散途径和范围；采取拦截、导流、疏浚、

防渗漏等形式防止水体污染扩大；采取隔离、吸附、打捞、

氧化还原、中和、沉淀、消毒、去污洗消、临时收贮、微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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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消解、调水稀释、转移异地处置、临时改造污染处置工艺

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物。必要时，要求

其他排污单位停产、限产、限排，减轻环境污染负荷。 

    2.转移安置人员。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及事发地气象、

地理环境、人员密集度等，建立现场警戒区、交通管制区域

和重点防护区域，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的方式和途径，有组

织、有秩序地及时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和可能受影响地区居

民，确保生命安全。妥善做好转移人员安置工作，确保有饭

吃、有水喝、有衣穿、有住处和必要医疗条件。 

    3.医学救援。迅速组织当地医疗资源和力量，对伤病员

进行诊断治疗，根据需要及时、安全地将重症伤病员转运到

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强救治。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

去污洗消工作，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。视情增派医

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、调配急需医药物资，支持事发

地医学救援工作。做好受影响人员的心理援助。 

    4.应急监测。加强大气、水体、土壤等应急监测工作，

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、性质及当地自然、社会环

境状况等，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，确定监测

的布点和频次，调配应急监测设备、车辆，及时准确监测，

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。 

    5.市场监管和调控。密切关注受事件影响地区市场供应

情况及公众反应，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

和调控。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、加工、流

通和食用，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集体中毒等。 



 — 11 

— 

    6.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。通过政府授权发布、发新闻稿、

接受记者采访、举行新闻发布会、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，借

助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互联网等多种途径，主动、及时、准

确、客观地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和应对工作信息，回应

社会关切，澄清不实信息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。信息发布内

容包括事件原因、污染程度、影响范围、应对措施、需要公

众配合采取的措施、公众防范常识和事件调查处理进展情况

等。 

    7.维护社会稳定。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，严厉

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、哄抢救灾物资等违法犯罪

行为；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、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

安管控；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、乡镇政府及有关部门

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，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，维护

社会稳定。 

    8.国际通报和援助。如需向国际社会通报或请求国际援

助时，由市政府向省政府提出申请。 

  （三）县级层面应对工作 

    初判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或事件情况特殊时，根据乡

镇政府的申请或实际工作需要，由县政府突发环境事件组织

指挥机构派出工作组，参与事发地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

作。 

  初判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或事件情况特殊时，县指挥

部主要开展以下工作： 

  1.根据需要赴事发现场或派出前方工作组赴事发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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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开展应对工作； 

  2.了解事件情况、影响、应急处置进展及当地需求等； 

  3.组织指挥部成员单位、专家组进行会商，研究分析事

态，指导地方制定应急处置方案，部署应急处置工作； 

  4.组织协调相关应急队伍、物资、装备等，为应急处置

提供支援和技术支持； 

  5. 统一组织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； 

  6. 视情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向市政府申请援助； 

  7. 指导开展事件原因调查及损害评估工作； 

  8. 研究决定乡镇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的请求事项； 

  9. 组织开展事件调查。 

   （四）响应终止 

    1.应急结束的条件 

   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即满足应急结束条件： 

   （1）事件现场得到有效控制，事件条件已经消除； 

   （2）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； 

   （3）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，无继发可能； 

   （4）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。 

    2.应急结束的程序 

   （1）现场指挥部确认终止时机，或事件责任单位提出，

县指挥部批准。 

   （2）县指挥部批准后，宣布解除预警和应急措施，转入

正常工作。必要时，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应急结束的信

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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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六、后期工作 

   （一）损害评估 

   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，要及时组织开展污染损

害评估，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。评估结论作为事件调查

处理、损害赔偿、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重建的依据。 

   （二）事件调查 

   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由县生态环境部

门牵头，可会同监察机关及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事件调查，查

明事件原因和性质，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。 

   （三）善后处置 

    事发地政府要及时组织制定补助、补偿、抚慰、抚恤、

安置和环境恢复等善后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。保险机构要及

时开展相关理赔工作。 

    七、应急保障 

   （一）技术队伍保障 

    环境应急监测队伍、消防救援队伍、大型国有骨干企业

应急救援队伍及其他有关方面应急救援队伍等力量，要积极

参加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、应急处置与救援、调查处理等

工作。发挥环境应急专家组作用，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

方案制定、污染损害评估和调查处理工作提供决策建议。县

政府及企事业单位要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安全知识培训和

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，强化环境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

设，加强环境应急专家队伍管理，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快速响

应及应急处置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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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通信保障 

县委网信办指导涉事单位做好舆情应对工作。 

县联通公司、县移动公司、县电信公司负责做好通信与

信息保障工作，各有关部门给予积极配合。 

    县政府要结合实际，逐步建成针对性、实用性强的地方、

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通信联络专业系统。条件成熟时，

建成全县统一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通信联络系统。 

   （三）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保障 

   县政府负责做好现场救援和抢险装备保障工作。县政府

及要建立本系统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数据库。数据库应

当载明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类型、数量、性能、存放位

置等。 

    应急装备拥有单位应当切实加强对应急装备的维护、保

养，科学规划存放地点，确保装备性能完好，并定期进行调

试，及时更新补充。执行应急任务时，必须对现场救援和工

程抢险装备进行必要的检查，并配备专业技术人员跟踪服务。

县政府要调查并掌握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现状，建立科

学规范的登记管理制度，并针对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救援可能

遇到的情况，有计划地购置、储备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。 

   （四） 交通运输保障 

    县交通运输局牵头公安等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突发环境

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工作，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

快速、高效、顺畅的交通运输保障。 

应急交通运输保障的相关责任单位要全力以赴，确保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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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工作所需的物资、器材和人员等按时输送到指定位置。 

   （五）医疗卫生保障 

    县卫健委及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医疗卫生

保障工作。要整合各地医疗卫生资源，合理布设和建立急救

站，充分发挥疾病控制监测网络优势，积极为突发环境事件

处置提供救治、防疫等医疗卫生保障。 

   （六）治安保障 

    县公安局及有关部门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治安保障

工作。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，要加强对重点地区、重点场所、

重点人群、重要物资及设备的安全防护，及时疏散受灾群众，

确保应急处置工作有序进行。 

   （七）物资保障 

   县财政局、县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

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，保障支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

和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的需要。县政府要加强应急物资储备，

鼓励支持社会化应急物资储备，保障应急物资、生活必需品

的生产和供给。县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当地环境应急物资

储备信息的动态管理。  

   （八）经费保障 

   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所需经费首先由事件责任单位

承担。县政府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。

县政府和县直有关部门视情况给予必要的经费补助和物资

支持。同时，积极争取中央、省、市及有关部门的支持。突

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资金必须专款专用。财政、监察、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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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部门要加强对资金监管，确保资金的使用效益。 

   （九）保险保障 

    县政府应重视保险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工作中的重要

作用，鼓励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其他组织和公民积极

参加事故保险。支持和鼓励保险公司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保

险业务。 

   （十）社会动员保障 

    县政府牵头负责做好社会动员保障工作。发生突发环境

事件时，县政府进行社会动员，组织和动员机关、企事业单

位、解放军、武警部队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和支持突发环境

事件的处置。 

   （十一）紧急避难场所保障 

    县发改委、规划、人防等有关部门做好紧急避难场所保

障工作。要把避难场所建设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城

市总体规划、村镇建设规划，逐步建成一批设施完备、布局

合理、能够满足人员紧急疏散的避难基础设施，为处置突发

环境事件提供应急避难场所保障。 

    在中心城区可以将公园、广场等市政公共设施和各类人

防工程的建设和改造相结合，预留避难场所建设场地，完善

紧急避难功能，增强应急避难能力；在农村，可结合本地地

形、地貌特点，在方便群众生活并较为安全的地方开辟临时

避难场所。 

   （十二）技术储备保障 

    县生态环境部门牵头负责做好技术储备保障工作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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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及处置技术的研究开发。根据工作

的实际需要，依托有专长的专业技术人员，组建多形式、多

层次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专家组，为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提供

技术支持和服务。积极鼓励和支持有关机构开展突发环境事

件应急技术研究，密切跟踪和掌握国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

置技术的发展趋势，加强技术储备，不断提高应急处置技术

水平。 

八、附则 

（一）预案管理 

    本预案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制定。 

    随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、修订

和完善，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，或在应急过程中发

现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，市生态环境局应及时修订完

善本预案。 

预案实施后，县生态环境局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宣

传、培训和演练，并根据实际，适时组织评估与修订。 

（二）预案解释 

    本预案由县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 

   （三）预案施行时间 

  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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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 

1．特别重大环境事件（Ⅰ级）  

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特别重大环境事件： 

（1）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0 人以上死亡或 100 人以上

中毒的； 

（2）因环境事件需疏散、转移群众 5 万人以上； 

（3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 亿元以上的； 

（4）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

点保护物种灭绝的； 

（5）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

水源地取水中断的； 

（6）Ⅰ、Ⅱ类放射源丢失、被盗、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

重辐射污染后果的；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 人

以上（含 3 人）急性死亡的；放射性物质泄漏、造成大范围

辐射污染后果的；  

（7）造成跨国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。 

2．重大环境事件（Ⅱ级） 

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重大环境事件： 

（1）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 50

人以上 100 人以下中毒的； 

（2）因环境事件需疏散、转移群众 1 万人以上 5 万人以

下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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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00 万元以上 1 亿

元以下的； 

（4）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

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大批死亡的； 

（5）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

中断的； 

（6）Ⅰ、Ⅱ类放射源丢失、被盗；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

装置失控导致 3 人以下急性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急性重度放

射病、局部器官残疾；放射性物质泄漏、造成较大范围辐射

污染后果的； 

（7）造成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界影响的突发环境事

件。 

3．较大环境事件（Ⅲ级） 

（1）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 10

人以上 50 人以下中毒的； 

（2）因环境污染需疏散、转移群众 5000 人以上 1 万人以

下的； 

（3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 2000 万

元以下的； 

（4）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

坏的； 

（5）因环境污染造成乡（镇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

中断的； 

（6）Ⅰ、Ⅱ类放射源丢失、被盗的；放射性同位素和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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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装置失控导致 10 人以下患急性重度放射病、局部器官残

疾的；放射性物质泄漏、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。 

4．一般环境事件（Ⅳ级） 

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： 

（1）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下中

毒或重伤的； 

（2）因环境污染疏散、转移群众 5000 人以下的； 

（3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下的； 

（4）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，引起一般性

群体影响的； 

（5）Ⅳ、Ⅴ 类放射源丢失、被盗的；放射性同位素和射

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的；放射性

物质泄漏，造成厂区内或设施内局部辐射污染后果的；铀矿

冶、伴生矿超标排放，造成环境辐射污染后果的； 

（6）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，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

级别的。 

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，“以上”含本数，“以

下”不含本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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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

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

指挥部组成及职责 

     

县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组织体系在县政府统一领导下，由

领导机构、日常工作机构、县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

构及技术支持单位、专家咨询机构等共同构成。 

一、领导机构 

县政府统一领导全市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。县

政府成立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，是处置本县较大突发

环境事件组织指挥机构。县指挥部指挥长由分管生态环境保

护工作的副县长担任，统一领导、组织和指挥应急处置工作；

副指挥长由县政府分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副秘书长、县应

急管理局局长和县生态环境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，负责协助

指挥长领导、组织和指挥应急处置工作；县政府应急办履行

综合协调和信息汇总职责，发挥运转枢纽作用。县直有关部

门为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，并组成相应工作

组。  

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应急

处理的需要确定，主要由县委宣传部、县网信办、县应急管

理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、县公安局、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

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城管局、县水务局、

县卫健委、县气象局、县消防救援支队、县供电公司、承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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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围场分公司、中国移动围场分公司、中国

联通围场分公司、中国电信围场分公司等部门和单位的负责

人组成。 

  县指挥部主要职责是：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应急指挥

机构和县政府的决定，负责启动和停止实施本预案，负责组

织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，指导、协调各乡镇、各部

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，向县政府报告突发环境

事件的处置情况，承担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指挥部主要

成员单位具体组成和职责分工如下： 

（一）污染处置组。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县公安局、县

交通局、县城管局、县消防救援支队、乡镇政府等参加。 

  主要职责：收集汇总相关数据，及时掌握突发事件的地

点及影响范围，组织进行技术研判，开展事态分析；迅速组

织切断污染源，分析污染途径，确定防止污染物扩散的程序；

组织采取有效措施，消除或减轻已经造成的污染；明确不同

情况下的现场处置人员须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；组织建立现

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，确定重点防护区域，确定受威胁

人员疏散方式和途径，疏散受威胁人员转移至安全紧急避险

场所；消防等有关力量参与应急处置。 

（二）应急监测组。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县卫健委、县

城管局、县气象局、承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围场分公司、乡

镇政府等参加。 

主要职责：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、性质及事

发地气象、自然、社会环境状况等，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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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及监测方法；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，明确监测布点和频次，

做好大气、水体、土壤等应急监测，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

策提供依据。 

（三）医学救援组。由县卫健委牵头，县市场监督管理

局、承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围场分公司、乡镇政府等参加。 

主要职责：组织开展伤病员医疗救治、应急心理援助；

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；提出保护公众

健康的措施建议；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、

加工、流通和食用，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集体中毒等。 

 （四）应急保障组。由县财政局牵头，县民政局、县公

安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水务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德

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围场分公司、乡镇政府。 

主要职责：指导做好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的紧急转移

和临时安置工作；组织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及临时安置重

要物资的紧急生产、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；及时组织调

运重要生活必需品，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；开展应

急测绘，及时获取突发事件的地点、影响范围和周边地理、

地形情况。 

（五）新闻宣传组。由县委宣传部牵头，县委网信办、

中国移动围场分公司、中国联通围场分公司、中国电信围场

分公司、乡镇政府等参加。 

主要职责：组织开展事件进展、应急工作情况等权威信

息发布，加强新闻宣传报道；收集分析省内外舆情和社会公

众动态，加强媒体、电信和互联网管理，正确引导舆论；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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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多种方式，通俗、权威、全面、前瞻地做好相关知识普及；

及时澄清不实信息，回应社会关切。 

（六）社会稳定组。由县公安局牵头，县委网信办、县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、乡镇政府等参加。 

主要职责：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，严厉打击借

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、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；加强

转移人员安置点、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；做

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、乡镇政府和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

解和法律服务工作，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，维护社会稳定；

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，打击囤积

居奇行为。 

工作组设置、组成和职责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调整。 

二、日常工作机构 

 县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生态环境分局，作为处置突发环

境事件的日常工作机构，办公室主任由县生态环境分局分管

领导兼任。 

 县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是：组织编制、修订县突发环

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建立和完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报送

和发布预警信息，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专家库，承担指挥

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日常事务，承担省应急指挥机构和县

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 三、技术支持单位 

 县气象台、县环境监控中心等相关单位为我县突发环境

事件应急处置的技术支持单位。在县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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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、特点和实际需要，为应急监测提

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服务。 

 四、专家咨询机构 

 县指挥部根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特点，组建由

各有关领域的专家组成的专家库，并根据具体事故发生的情

况和实际需要，从专家库中抽调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。主要

职责是：为县指挥部提供决策咨询和工作建议，必要时参与

指挥部的相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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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及格式 

 

    1.前言 

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单位名称、事件类型以及人

员伤亡、直接经济损失等；事件调查组的组成情况。 

    2.事件单位概况 

事件单位成立的时间、改（扩）建时间、产品种类、生

产工艺、生产规模、污染产生及处理情况、劳动组织情

况。 

3.事件发生及应急救援情况 

事件经过（事件发生过程、主要违法事实、事故后果

等）；事件报告（速报、确报）、处置情况。 

    4.事件原因及性质 

    事件原因（直接原因、间接原因）；事件性质与分级

。 

    5.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

事件责任者的基本情况（姓名、职务、主管工作等）

、责任认定事实、责任追究的法律依据及处理建议。按以

下顺序排列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；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

经济处罚的；对事件单位的处罚建议。 

    6.防范措施 

主要从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对地方政府、有关部门和事

件单位提出整改建议，并对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和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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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、规章及标准等方面提出建议。 

    7.附件 

    事件现场平面图及有关照片；有关部门出具的鉴定结

论、环境监测数据或技术报告；直接经济损失计算及统计

表；事件调查组名单及签字；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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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信息通报内容 

报告单位  报告人  

报告时间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 

基本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事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初步原因： 

事件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伤亡情况： 

抢险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救护情况： 

财产损失：                已脱险和受险人群： 

现场指挥部的设置情况及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： 

预计事件事态发展情况： 

需要支援项目： 

 

接收信息部门  
接收时

间 
 

要求下次报告时间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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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新闻发布内容框架 

 

    标题：某地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

    根据 XX 报告，XX 年 XX 月 XX 日 XX 时许，XX 发生突发

环境事件。到目前为止，该事件造成 XX 人死亡，XX 人受

伤，XX 人转移。 

    根据 XX 报告，XX 年 XX 月 XX 日 XX 时许，XX 发生突发

环境事件，……（详细介绍事件发生的经过）。 

    事件发生后，市委、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，作出重要

批示，……（简要介绍批示精神）。事件发生后，市政府

及时启动《承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控制事件进

一步扩大和蔓延。承德市政府突发环境事件指挥部按照省

委、省政府领导批示精神，及时组织抢险、救护、处置工

作。 

    事件发生后，XX（部门和地方政府）按照市委、市政

府批示精神，XX 部门 XX 同志……等同志前往事发生现场，

并及时派出工作组，支持当地政府做好事故抢险、救护、

处置工作。 

    根据 XX（部门和地方政府）介绍：事件发生的原因

是：……（简要介绍事件发生的原因）。 

 

 

 



 — 31 

— 

附件 6 

宣布预案启动的格式 

 

    标题：关于启动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突发环境事

件应急预案》的请示 

    根据 XX 报告，XX 年 XX 月 XX 日 XX 时许，XX 发生突发

环境事件。到目前为止，该事件已造成 XX 人死亡，XX 人受

伤，XX 人转移，并有可能危及 XX 人的生命安全。 

    XX 年 XX 月 XX 日 XX 时许，XX 发生突发环境事

件，……（简要介绍事件发生的经过）。 

    经县应急管理局与县生态环境局协商，建议启动《围

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成立县政

府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指挥部统一指挥和协调全县突发环境

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。 

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政府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指挥部

指挥长由 XXX 担任，副指挥长由 XXX 担任，指挥部办公室

设在县生态环境分局，办公室主任由 XXX 担任，具体工作

由 XXX 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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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

宣布应急结束的格式 

经过              市                  县区人民

政府和                  专业（部门）的团结奋战，发

生在       年    月    日的（地方）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基本结束，现场基本恢复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场指挥部（小组）撤

销，相关部门认真做好善后恢复工作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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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 

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

指挥部成员名单 
 

序号 姓  名 所在单位 职  务 应急机构职务 办公电话 

1 孙立良 县人民政府 县  长 总指挥 7517303  

2 秦  涛 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 副总指挥 7512602 

3 李千秋 县生态环境分局 局  长 办公室主任 7528189 

4 宋  利 县委办 主  任 成  员 7512221 

5 董延强 县政府办 主  任 成  员 7512612 

6 温长军 县发展和改革局 局  长 成  员 7813613 

7 康学敏 县教育和体验局 局  长 成  员 7512041 

8 王树峰 县民政局 局  长 成  员 7512071 

9 张国军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局  长 成  员 7512738 

10 智秀永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局  长 成  员 7528620 

11 王海军 县交通运输局 局  长 成  员 7512504 

12 王  华 县水务局 局  长 成  员 7528739 

13 张勇成 县农业农村局 局  长 成  员 7528003 

14 李宝志 县卫生健康局 局  长 成  员 7512214 

15 吕  途 县应急管理局 局  长 成  员 7528514 

16 杨永利 县林业和草原局 局  长 成  员 7513452 

17 刘爱民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  长 成  员 7512063 

18 朱国良 县气象局 局  长 成  员 7512247 

19 那艳国 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 局  长 成  员 7562434 

20 宋井波 县公安局 副局长 成  员 7512461 

21 陈  光 县消防大队 队  长 成  员 5985990 

22 崔亚洲 县供电公司 经  理 成  员 7814819 

23 张亚楠 移动公司 经  理 成  员 7556693 

24 都学平 联通公司 经  理 成  员 7513712 

25 胡振海 电信公司 经  理 成  员 59902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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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 

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突发环境事件工作专家组成员名 

序号 姓名 性别 办公电话 手机 技术职称 行业 专  业 工作单位 

学  

历 

职  务 

1 戴敬东 男 7528612  工程师 化工 化学工程 县生态环境分局 本科 副局长 

2 贾广君 男 7560079  工程师 安全 安    全 县生态环境分局 本科 副局长 

3 袁  龙 男 7508093  工程师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县生态环境分局 本科 主  任 

4 何万锋 男 7528514  工程师 化工 化学工程 县应急管理局 本科 副局长 

5 臧显民 男 7528739  工程师 水利 水利工程 县水务局 本科 工程师 

6 孙  发 男 7528514  副  高 化工 化学工程 县应急管理局 本科 工程师 

7 宋光明 男 7565910  工程师 环保 环境工程 县生态环境分局 本科 工程师 

8 齐艳杰 女 7528503  工程师 环保 环境工程 县生态环境分局 本科 副主任科员 

9 张春波 男 7560087  工程师 环保 环境工程 县生态环境分局 本科 工程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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